
根据 2001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调整酒

类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和《关于调整烟类产品消费税政策

的通知》的规定，自 2001年 5月 1日和 2001年 6月 1日起，

分别对粮食白酒、薯类白酒及卷烟的消费税实行从量定额和

从价定率相结合的复合计税办法。

2006年 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将粮

食白酒和薯类白酒适用的消费税比例税率统一为 20%。本文

通过分析税法规定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指出了其中

不合理的地方，并通过修改公式，使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更加

科学合理。

一、税法对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的规定

1援 自产自用白酒及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按照《消费税

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应按照纳

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纳税；若无同类消费品的

销售价格，则使用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的计

算公式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越（成本垣利润）/（1原消费税税率）

2援 委托加工白酒及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按照《消费税

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收回时，应

按照受托方同类应税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

应税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

税价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越（材料成本垣加工费）/（1原消费税税率）

3援 进口白酒的组成计税价格。按照《消费税暂行条例》的

规定，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应按照组成计税价格和规定的

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越（关税完税价格垣关税）/（员原消费税税率）

4援 进口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按照 2004年 1月 29日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调整进口卷烟消费税税率的

通知》（财税［2004］22号文件）的规定，进口卷烟消费税的组

成计税价格为：

组成计税价格越（关税完税价格垣关税垣消费税定额税率）

/（1原进口卷烟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

消费税定额税率为每标准箱（50 000支）150元。自 2004

年 3月 1日起，进口卷烟适用的消费税比例税率按照以下办

法确定：淤每标准条进口卷烟（200支）确定消费税适用比例

税率的价格 P=（关税完税价格垣关税垣0.6）/（1原30%）。于若

P逸50元人民币，适用的比例税率为 45豫；若 P约50元人民币，

适用的比例税率为 30豫。

二、税法规定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存在的问题

1援 增值税法与消费税法对卷烟和白酒的组成计税价格

的规定不一致。《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当无销售额时，按照

当月同类货物平均销售价格、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

价格、组成计税价格的顺序，计算确定销售额。组成计税价格

的计算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越成本伊（1垣成本利润率）

属于应征消费税的货物，其组成计税价格中应加计消费

税税额。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越成本伊（1垣成本利润率）垣消费税税额

卷烟和白酒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可以由此公式变

形得到：

组成计税价格越成本伊（1垣成本利润率）垣消费税税额=成

本伊（1垣成本利润率）垣组成计税价格伊消费税税率+销售数

量伊定额税率

通过移项合并后，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垣利润）/（1原消费税税率）+销售数

量伊定额税率/（1原消费税税率）

《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

作为征收增值税依据的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

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

收取的销项税额。价外费用，是指除价款以外向购买方收取的

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延期

付款利息）、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

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但下

列项目不包括在内：淤向购买方收取的销项税额；于受托加工

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盂同时符合以下

条件的代垫运费：承运部门的运费发票开具给购货方的，纳税

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同时，《消费税暂行条例》及

《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从价定率计算方法下，应缴

纳的消费税越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伊适用税率。

由此可见，增值税与消费税的计税依据即销售额应该是

一致的。但是，目前在计算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时，一般不

考虑从量计征的消费税，结果导致增值税与消费税的计税依

据不同，造成税法规定中存在矛盾。

2援 国内生产、销售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存在争议。

《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卷烟从价定率部分适用两档税率，每

标准条（200支）对外调拨价格在 50元以上的（含 50元，不含

增值税），适用 45%的比例税率；每标准条（200支）对外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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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在 50元以下的，适用 30%的比例税率。

该条例同时也规定，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按照纳

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纳税，若无同类消费品的

销售价格则使用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纳税人委托加工的

应税消费品收回时，按照受托方同类应税消费品的销售价格

计算纳税，没有同类应税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

格计算纳税。

在根据前文所述的公式计算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时，成

本、成本利润率都比较容易确定，一般不会产生争议。但是，消

费税税率有 45%和 30%两档，在税率选择上容易产生争议。在

有调拨价格时，可以根据调拨价格与 50元的关系来确定。但

是，既然需要采用组成计税价格，那么意味着没有调拨价格，

消费税税率便无法确定。

3援 国内生产、销售卷烟和进口卷烟采用组成计税价格确

定应纳税额时，税负不平等。比较自产自用卷烟的组成计税价

格计算公式和进口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可以发现，

依据后者计算所得的税额将会明显高于依据前者计算所得的

税额。这种结果有违WTO国民待遇原则。

三、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的修改建议

1援 增值税与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应保持一致。从上面

的分析可以看出，导致增值税与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不一致

的原因是：《消费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组成计税价格没有考

虑定量税额，而《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组成计税价格中

含有定量税额。所以，修改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的关键在于

是否应该考虑定量税额。

消费税作为价内税，其税款是作为征税对象的商品或者

劳务的价格的有机组成部分，组成计税价格是消费税计税价

格的一种特殊形式，理应包含征收的全部消费税税额，而不应

仅包括从价定率征收的部分。

所以，笔者建议将自产自用白酒、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的

计算公式统一为：组成计税价格=［成本伊（1垣成本利润率）+

销售数量伊定额税率］/（1原消费税税率）。

另外，将委托加工收回白酒、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

公式统一为：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垣加工费+销售数量伊

定额税率）/（1原消费税税率）。

2援 国内生产、销售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的修

改。经过上述修改，国产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中已经包含定量

消费税税额，但由于卷烟从价定率部分适用两档税率，即便知

道组成计税价格的基本公式，在实务中具体适用的比例税率

还是不易确定。

目前，我国进口卷烟的组成计税价格已经包含了定量税

额，在实务中较少出现纠纷。笔者认为，国产卷烟适用的消费

税比例税率的确定，可以参考进口卷烟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

方法：首先，计算确定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的价格 P；其次，根

据 P与 50元的关系，确定适用的比例税率；最后，确定卷烟

的组成计税价格。茵

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其

中，《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对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的收入确认及其所得税

会计处理做出了新规定，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分期收款销售业务应收销货款入账价值的确定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及其应用指南规

定：企业销售商品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时，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

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分期收

款销售商品，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

协议价款的现值确定其公允价值。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

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期或协议期内，按照应收

款项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摊销金额，冲减财务

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采用分期收款

方式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企业，应设置“长期应收款”科目

进行核算，销售商品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按应收合同或协议

价款“名义金额”，借记“长期应收款”科目，按应收合同或协议

价款的公允价值（折现值），贷记“主营业务收入”科目，按其差

额，贷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涉及增值税的，要考虑增值

税的确认时间，下面举例说明。

例：C公司 2008年 1月 1日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产品

一批，协议约定从销售当年起分 4年收款，每年年末收款 24

万元，销售收入共计 96万元（不含增值税），该产品成本为 64

万元。若销售当日付款，需支付 79.5万元（不含增值税），增值

税每年按协议约定的方式计算缴纳，销售当日满足会计准则

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

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为 79.5万元，设实际利率为 r，则：

计算得到：r抑8%。

C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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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伊（1+r）-1+24伊（1+r）-2+24伊（1+r）-3+24伊（1+r）-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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